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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楼区支持福州软件园建设
数字经济人才集聚区的八条措施

福州软件园作为数字中国实践起点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

之下建设和发展，为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

工作的重要思想，创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人才集聚区，

打造中国行业数字技术应用第一园，支持福州软件园数字企业引

进更多优秀人才，制定如下措施：

一、鼓励产学研深度融合。鼓励园区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

在园区合作建设现代产业学院、研究院、产教融合人才培训基地

等，并开展成果转化、实习实训等工作，引导企业申报国家级、

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。

（责任单位：福州软件园、区科技局）

二、支持企业“订单式”培养青年人才。支持企业与国内高

校通过校企“订单式”培养高端研发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，所培

养的全日制研究生、“双一流”本科生进入企业工作，办理毕业

生接收手续，并就任技术岗位满一年的，按照博士研究生 10000

元、硕士研究生 8000 元、本科生 5000 元给予企业一次性人才培

养补贴。每家企业每自然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。

（责任单位：福州软件园、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）

三、支持“人才飞地”建设。对总部设在园区的数字经济领

域企业，在区外设立分支机构（企业所得税在鼓楼区缴纳），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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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符合相应条件的人才，享受区级人才政策保障，人才评定不受

社保、个税缴费地限制。

（责任单位：福州软件园、区委组织部）

四、支持人才引荐。支持单位或个人参与人才引荐，引进 1

名省高层次 A 类、B 类人才，分别给予 5 万元、3 万元一次性引

荐奖励。

（责任单位：福州软件园、区财政局）

五、支持人才服务平台建设。经福州软件园管委会批准，对

组织举办省内公益性质福州软件园专场招聘会、直播带岗、人才

对接会或宣讲会等人才引进活动（全年至少 12 场线下活动，宣

讲会每场不少于 5 家企业参与，招聘会每场不少于 25 家企业参

与）的服务机构，给予一次性活动经费补贴 50 万元，每家企业

每年最多可申请 1 次。对组织赴省外招聘宣讲对接活动（每次活

动不少于 5 家企业参与，合作院校不少于 2 家）的服务机构，每

次活动给予一次性活动经费补贴 5 万元，每家企业每年最多可申

请 2 次。

（责任单位：福州软件园、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）

六、支持人才交流研讨。支持园区企事业单位设立人才驿站，

参照市级人才驿站标准，经福州软件园管委会批准，给予人才驿

站运营机构 2 万元启动经费。对每年举办高级研修、高峰论坛、

学术交流、产学研对接等活动数量超过 10 场，参与人数总量不

低于1000人次的人才驿站运营机构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运营补

助，每家企业每年最多可申请 1 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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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福州软件园、区财政局）

七、支持赛事“揭榜挂帅”。经福州软件园管委会报备，对

承办与数字经济相关的由行政主管部门主办的创新创业赛事的

服务机构，给予一定的补贴。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赛事每一项分

别补贴 20 万元、15 万元、10 万元。对于多家共同承办赛事的机

构可推选其一承办方进行申请，同一赛事同一年度内仅可由一家

机构申请。

（责任单位：福州软件园、区财政局）

八、健全人才服务保障机制。对经园区申报评审通过的省级

以上高层次人才（C 类及以上），按市、区教育部门相关规定及

本人意愿，选择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推荐的优质公办幼儿园或义务

教育阶段学校就读。优先保障园区企业员工申报鼓楼区级人才公

寓。支持园内企业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建设规划等前

提下，申请利用自有土地以公共租赁房的形式建设人才公寓，参

照《鼓楼区人才公寓建设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给予

企业一定补贴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教育局、福州软件园、区委组织部、区人社

局、区房管局、区国投集团、区城投集团、区国资中心）

本措施由福州市软件园管理委员会会同相关责任单位负责

解释并实施，所涉及的奖励、补助条款与鼓楼区有关政策产生重

叠的，按照“就高从优不重复”原则执行。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

试行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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